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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保育设施内的重大事故 

 

  据厚生劳动省 2015 年 2月公布的《保育设

施内事故报告统计》显示，针对 2014年保育

设施中发生的儿童事故，政府认定保育所内

（设施数 2 万 4425 个/利用儿童数约 226 万

人）发生 124 起骨折事故和 5 起死亡事故；

政府认定外保育所内（设施数 7834 个/利用

儿童数约 20 万人）发生 9 起骨折事故和 12

起死亡事故。 

  如果比较 2014 年的死亡事故发生比例，政

府认定保育所以每 4885 家设施即发生 1 起；

政府认定外保育所则以每 652 家设施发生 1

起的比例发生。而且，保育设施内发生的儿

童死亡事故近年以每年 17～19件递增，尽管

要求保育设施加强安全管理却仍无减少迹象。 

  此外，如果比较 2014 年发生的骨折事故比

例，政府认定保育所以每 196 家设施即发生

1 起；政府认定外保育所则以每 870 家设施

发生 1 起的比例发生。而且，如果比较每年

的骨折事故总数，2012 年共计发生 96 起，

2013 年共计发生 107 起，2014 年共计发生

133 起，呈现逐年增加趋势（利用儿童数增

长率仍停留在年平均数内）。 

 死亡事故（起数） 骨折事故（起数） 

认定 认定外 认定 认定外 

2012 6 12 88 8 

2013 4 15 104 3 

2014 5 12 124 9 

* 摘选自厚生劳动省公布的《保育设施内事

故报告统计》 

  

 为保护儿童免遭重大事故伤害，加强保育

工作人员的危机管理意识和确立安全管理

体制是两项重要课题，只有确保安全、放心

的保育环境才能维系、恢复家长对保育所的

信任。于 2015年 4月正式实施的育儿支援

新制度中也有举办“关于防止教育、保育设

施内等重大事故对策方案研讨会”，与会期

间专家对防止重大事故、安全管理等问题进

行了反复讨论。 

  其次，对保育事业经营者而言，只要保育

设施内一度发生儿童重大伤亡事故，估计将

受到各种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追究，特别是

对运营多家保育设施的经营者来说，只要在

其中一家保育设施中发生重大事故，很多情

形下，该责任影响不可避免的会波及旗下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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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保育设施。 

  本稿在梳理由经营者运营的保育设施内

发生重大事故的法律责任后，就保育设施内

的安全管理问题予以若干评述。 

 

2 重大事故的法律责任 

 

  保育设施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时，法律层

面上可能会受到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。 

 

（1）刑事责任 

 ア 刑事责任内容 

  保育设施内发生的伤害、死亡事故中，刑

事上大部分是追究‘业务过失致死伤罪’（刑

法 211条 1项）中规定的责任。其法定刑为：

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 100 万日

元以下的罚金。 

 

 イ 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构成要件·范围 

  上述‘业务过失致死伤罪’追究的是，因

业务上的‘过失’致人死亡、或者造成伤害

的人。此处的有无‘过失’，依有无违反‘注

意义务’为判断依据，该‘注意义务’内容

的具体事项因该人所处立场及职位而不同。 

  例如，死亡事故中，对负责直接监视、照

顾儿童免遭事故的保育员（无论有无资格）

而言，需判断其有无违反注意义务中的‘监

视义务’
1
；对负责监督保育员的人（主要负

责人、园长等）而言，则判断其有无违反注

意义务中的‘监督义务’
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监视义务：除因误吞窒息死亡或泳池内溺

死的情形外，死亡及伤害原因诸多，可避免

该原因发生的具体监视义务内容也因案件性

质有所差异。 

。 

2 监督义务：负责监督设施内直接照管儿童

生活保育工作的责任人，很多情况下不承担

监视义务。此时，其承担对保育员的指导、

  对于保育所内的伤害、死亡事故，侦查机

关以:①向警察报案；②由家长控告；③媒体

报道、举报等情况展开侦查工作。 

 至于刑事处罚对象，原则上看侦查内容由

侦查机关决定。例如上述情形②，则按家长

控告内容而定，可能仅限于事故现场的保育

员，也有可能会扩大至经营者。另外，业务

过失致死伤罪不适用于法人，其处罚对象仅

限于自然人。 
 

（2）民事责任 

  ア 民事责任内容 

 就家长与经营者签订的保育委托合同，依

该合同将发生如下三种损害赔偿责任：① 

“安全保障义务不履行责任（民法４１５

条）”、②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
3

 イ 可追究的民事责任范围 

引发“侵权责

任（民法７０９条）”、③以工作人员因违反

安全保障义务引发侵权责任（民法７０９条）

为成立前提要件的“使用者责任（民法７１

５条１项）”。此三种情形均为金钱损害赔偿

责任。 

 民事责任追究范围远超过刑事案件幅度，

实务上负责直接照顾儿童的保育员、主任、

园长、经营者及法人都有可能成为损害赔偿

责任对象。与刑事案件不同，很多情况下法

人也会成为被追究责任的对象。 

 

保育设施内的安全管理 

 

（1）法律责任和安全管理 

 如上所述，刑事案件以是否尽到监视义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教育义务以及防范事故发生等的监督义务。 
3 安全保障义务：实务中，其内容包括刑事

案件中的监视义务及监督义务，比刑事案件

中的注意义务有普遍承担责任的倾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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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监督义务为判断要件；民事事件则以是否

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判断要件。无论何种注

意义务，可简要归纳为两种情形：第一种情

形为，经营者、主要负责人是否为防止事故

发生，已采取对应措施及对工作人员尽到指

导义务；第二种情形为，直接照顾儿童的保

育员是否已尽到对儿童的监视、风险回避义

务。 

 保育所运营过程中如尽到上述注意义务即

可防止重大事故发生概率，也可避免刑事和

民事责任追究。 

 

（2）风险管理 

 具体来说，有别于负责照顾儿童的保育员

和监督保育员的主任、园长、经营者的注意

义务。经营者或园长应采取风险管理
4

 对于不可预见事故或实施对策仍不可避免

的事故（不可避免的事故），无论何种类型，

该类事故均不必承担刑事、民事责任。为了

能使家长、社会接受事故的不可避免性，应

事先最大限度地有效实施风险管理。 

，以此

控制刑事和民事责任追究。 

 

（3）安全管理对策 

 如上所述，事故发生时是否追究法律责任

取决于有无违反注意义务。为履行注意义务

实施风险管理自然会防患于未然。 

 限于纸面篇幅关系，针对此部分的详细论

述予以省略。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，应

贯彻实施隐患事故报告总结、制定隐患风险

分配图纸（园内·园外）、各设施内设立安全

管理委员会、制定各设施安全管理手册、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风险管理：①风险把握、②风险分析、评

价、③对策实行、④应进行风险再评价，掌

握园内隐患事故及事故案例收集、分析，对

策实施和保育员指导等措施。 

急事故预防训练、以往事故分析等各种定期

培训均为有效措施。本律师事务所对委托方

保育所也采取该类建议。 

 各地方自治体以及互联网站均有公布各种

安全管理手册等相关资料，该类资料属于一

般安全管理上的常规说明。对保育所而言，

由于各设施外观、规模（儿童、保育员等工

作人员）、类型等特点不同导致事故风险千差

万别，应结合各设施特点制定安全管理手册。

其次，保育员应参与制定、修改安全手册。

通过该制定、修改过程从业人员可加深对安

全管理的意识提高和具体落实。 

  鉴于以往事故中经紧急处理之后不难看到

确实存在未发生死亡或重伤结果的案例。避

免发生重大事故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之事，一

旦发生重大事故后，现场保育员虽然希望尽

可能避免发生伤亡以及控制事态扩大，由于

经验不足反而造成重大伤亡后果。对于事故

发生后的应对方案（事故及家长），结合各设

施特点如果能事前采取措施的话，万一事故

发生也可避免事态扩大。 

  因此，充分考量风险管理及制定事故后的

应对方案，有利事故防患。 

 

4 小结 

 

  保育设施内的重大事故并非常发事件，保

育员常以过去未曾发生重大事故为由，疏忽

安全管理。从以上述统计数据来看，重大事

故未有减少反而呈增长趋势。应审慎处理保

育所内日渐积累的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

各种隐患危机，对日常发生的轻微事故和隐

患问题应采取风险管理。 

  其次，保育设施中的管理制度，对委托监

管儿童的家长来说最为关心，作为保育事业

经营者如果能积极致力安全管理措施必会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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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长建立信赖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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